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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第 2次連江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2年 12月 1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6時 00分 

地 點：連江縣社會福利研習中心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張副召集人龍德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華琴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確認 112-1年會議紀錄 

參、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案號 案由事項 相關單位辦理情形 
填報 
單位 

管考 
建議 

第 1案

(111-02) 

有關本縣北竿鄉綜合運

動場館-簡易托育共享親

子遊戲區設施檢驗不符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8/22 日召開北竿鄉簡易托育資源

共享親子遊戲空間相關議題討論

會會議決論.由北竿鄉重新提報修

繕計畫由衛福局協助補助經費，修

繕完成後業管單位歸教育處。 

北竿鄉公所 

衛生福利局 

■繼續列管

□解除列管 

第 2案

(112-01) 

針對連江縣 113 年社福

績效考核第九大項創新

服務執行 1 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請教育處與民政處日後如有相關

創新服務主動提供本局知悉。 

教育處 

民政處 

■繼續列管

□解除列管 

第 3案

(112-01) 

有關 113 年社會福利績

效實地考核指標-研訂

兒少事故傷害因應策略

及執行情形乙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請相關單位日後持續協助提供兒

少事故傷害相關數據與資料分析，

並請於 113年 1月前提供 111、112

年數據及資料分析。 

教育處 

交通旅遊局 

警察局 

消防局 

□繼續列管

■解除列管 

第 4案

(112-01) 

有關 113 年社會福利績

效實地考核指標-兒童

遊戲場研習與訓練場次

及參與人員(含各場域

兒童遊戲場的管理人員

及稽查人員)乙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112 年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與稽

查人員研習業於 9 月 23 日辦理完

畢。 

衛生福利局 
□繼續列管

■解除列管 

第 5案

(112-01) 

有關 113 年社會福利績

效實地考核指標-育有未

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政

策宣導及簡化流程乙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請教育處與民政處配合辦理收件

後轉送本局，以達便民作業。 
衛生福利局 

□繼續列管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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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討論： 

 提案一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

案由：有關校園霸凌、性別平等等校安事件處理情形，是否有定期於 

     本會議報告或列管之必要性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依112年10月17日第2次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協調

會議紀錄討論事項案由一之第四項決議辦理。。 

決議：請教育處定期於本會議報告及宣導校園霸凌、性別平等等校安事 

     件，讓兒少委員與代表知悉。 

 提案二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

案由：有關是否辦理第五屆兒少代表補選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本屆兒少代表共計10位，下半年培力研習因其中2位已畢業赴台念

書，4位高三生因課業因素不克出席，故僅剩4位可以參加。因參與

人數過少，開放一般兒少參加，然有鑑於社福考核項目規定:兒少

培力一般兒少參與人數不得高於兒少代表，故辦理兒少代表培力

研習陷入兩難狀況。 

決議：同意辦理兒少代表補選，請各校協助加強宣導，並請離島學生踴

躍報名。 

 

 

 伍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   提案一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林委員元忠 

案由：建請衛福局聘請專家學者至校園進行兒少網路安全宣導，加強

學生網路安全意識。 

說明：隨著網際網路普及，上網已成為兒少主要活動之一，為避免兒少

接觸有害身心健康之網路內容、陷入網路交友危機，及網路成癮造

成之身心傷害，請衛福局聘請專家學者至校園教育宣導並提供檢

舉、諮詢等全面性的保護服務，為孩子創造良好安全的網路環境。 

決議：請教育處統整各校預計辦理宣導時間，由衛福局聘請專家學者

進行校園巡迴教育宣導，並請教育處、衛福局、警察局等相關業

管單位持續積極宣導與督導，共同維護兒少網路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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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提案二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林委員元忠 

案由：有關青少年勞動權益與相關申訴管道，建請業管單位至校園進

行宣導，以保障兒少勞動權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近年地區青少年打工人口遽增，為保障青少年打工權益、避免遭

遇職場剝削、加強職場安全意識與勞基法相關保障等，請民政處辦

理相關兒少勞動權益宣導活動。 

決議：請民政處辦理校園與雇主之宣導，避免打工青少年陷入職災與勞

資糾紛困境，並請民政處、教育處、衛福局、警察局、工務處等相

關單位積極進行宣導與督導，共同保障青少年打工安全與權益。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提案三            提案人：蕭委員建福 

案由：建請衛福局社工到社區進行社區服務時，如發現稍有異狀之家

庭，能事先告知學校相關情形，讓校方提早實施預防措施。  

說明：家庭與家庭成員是兒少能否安全健康成長的最重要因素，希望

藉由衛福局社工敏銳的觀察力，到社區服務時如發現有高風險因

子家庭，能讓校方知悉並得以對該家庭兒少進行重點關懷與預防

性輔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請衛福局保護社工、社會福利社工進行社區服務或發放物資與救

助訪視時，如發現有任何風險因子家庭，務必提早通知校方，一起

提早預防共同守護兒少身心健康。 

 

 

         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兒少代表陳翔鈞 

案由：希望馬祖高中能尊重學生意見，廢除穿制服規定，也能減輕清

寒學生購買制服的經濟壓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請馬祖高中依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」，設

立服裝儀容委員會，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，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

定。如發現家境清寒家庭學生，請主動通報衛福局以利後續提供相

關協助。      

  

 陸、散會 

 


